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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東 勢 國 民 小 學 學 生 獎 懲 輔 導 實 施 要 點 

壹、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第二十條之一。 

二、教師法第 17條。 

三、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國民中小學學生獎懲輔導實施要點。 

四、本校「教師輔導與學生管教辦法」。 

五、本校「學生榮譽制度實施辦法」。 

貳、實施目的： 

一、為樹立優良校風，引導學生身心正常發展，養成學生良好生活習慣。 

二、培養學生自治自律之素養，建立符合社會規範之行為，確收教育之效。 

三、鼓勵學生優良表現，培養學生自尊尊人、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 

四、導引學生身心發展，激發個人潛能，培養健全人格。 

五、確保班級教學級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 

參、實施對象：全體學生 

學生獎懲應審酌下列情形，以作為獎懲輕重之標準： 
(一)年齡之長幼。 

(二)年級之高低。 
(三)身心之狀況。 

(四)智商之差異。 
(五)動機與目的。 

(六)態度與手段。 
(七)行為之影響。 

(八)家庭之因素。 
(九)平日之表現。 

(十)初犯或累犯。 
(十一)行為後之表現。 

(十二)其他因素。 

肆、辦理獎懲單位 

本校為處理學生獎懲事項，設立獎懲委員會；其成員包括：學務主任、輔導主任、生教

組長、輔導組長、學年教師代表 7人、家長代表 1人、學生代表 1人。 

伍、獎懲範圍：舉凡學生在生活、課業、及特殊才能有特殊表現；或依學生特質管教無效、

違規情節重大等，均可移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 

（一）獎勵：獎品、獎金、獎狀、榮譽獎章、其他。 

1、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頒予獎狀： 

○1 代表學校參加各種競賽與活動表現優異者，依本校師生對外比賽辦法獎勵之。 

○2 服務公勤，熱心努力，有具體優良成績者。 

○3 參加校內各種正規比賽，堪為表率及成績優異者。 

○4 愛惜公物，維護校產，堪為表率有具體事實者。 

○5 拾金不昧，價值貴重者。 

○6 擔任衛生隊、升旗助手、糾察隊等學校幹部，負責認真者。 

○7 學習表現優良，堪為表率者。 

○8 前述之外，其他優良表現，經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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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禮節周到，足為同學模範者。 

○10主動為公服務者。 

○11運動比賽時，表現體育道德者。 

○12愛護公物，有具體行為者。 

○13學習及生活行為表現較前進步，有事實者。 

○14其他優良行為，經導師認定合於獎勵者。 

（二）懲罰： 

1、須當場立即處置部份： 

   ○1 學生攜帶之物品足以影響學生專心學習或干擾教學活動進行者，教師或學校

得保管之，必要時得通知家長或監護人領回。 

        ○2 學生攜帶或使用下列物品者，教師或學務、輔人員應立即處置，並視其情節

轉請學務處處理。 

          a、具有殺傷力之刀械、槍砲、彈藥、及其他危險物品。 

b、毒藥、毒品及麻醉藥品。 

c、足以妨害其身心健康之暴力、色情、猥褻、賭博之出版品、圖畫、錄影帶、 

錄音帶、影片、光碟、磁片、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或其他物品。 

d、菸、酒、檳榔或其他有害學生身心健康之物品。 

e、其他違禁品。 

2、教師自行處理部分： 

   ○1 扣減學生班級榮譽貼紙或榮譽卡。 

○2 勸導改過，口頭糾正。 

○3 取消參加課務表以外之活動。 

○4 留置學生於課後輔導或矯正其行為。 

○5 調整座位。 

○6 適當增加額外作業或工作。 

○7 責令道歉或寫悔過書。 

○8 責令賠償所損害之公物或他人物品等。 

以上措施必要時，教師除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外，得請學務處、輔導室或其他同

事協助之。 

3、學校處置部分： 

教師管教無效或違規情節重大者，教師得移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理，得採取下

列措施： 

○1 取消禮儀楷模、或品德楷模、或模範生等資格。 

○2 假日輔導。 

○3 心理輔導。 

○4 轉換班級（註：須提轉班會議討論通過後，始得實施）或改變學習環境。 

○5 家長或監護人帶回管教。 

○6 移送司法機關或相關單位處理。 

○7 其他不得侵害或影響學生身心健康之適當措施。 

4、學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以適當性輔導、懲罰： 

○1 在教室、走廊、庭院等不適合遊戲或運動之場所，違規嬉玩，不聽勸告者。 

○2 上課干擾班級學習或秩序，屢經提醒仍不改正者。 

○3 屢次不按時繳交作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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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履行班會規定或生活規定。 

○5 偷取他人物品，據為己有者。 

○6 上課或集會，無故離開者。 

○7 欺騙師長、同學或朋友。 

○8 故意損壞公物或攀折花木。 

○9 足以妨害其身心健康之暴力、色情、猥褻、賭博之出版品、圖畫、錄影帶、 

錄音帶、影片、光碟、磁片、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或其他物品。 

○10違反試場規則。 

○11拋棄髒物，妨礙團體整潔、觀瞻或公共衛生者。 

○12不假離校外出者。 

○13不服從糾察隊或班級幹部糾正者。 

○14擔任班級幹部不負責盡職，影響工作推展者。 

○15出入不正當場所。 

○16攜帶危險物品至校者。 

○17污衊師長，態度傲慢者。  

○18與同學吵架、肢體衝突或暴力事件。 

○19竊盜行為情節較重，勒索威脅者。 

○20不遵守學校老師等相關人員隨時宣布禁制之行為或活動。 

陸、學生獎懲之處理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生獎懲案件，除導師可自行處理外，情節重大者應提經學務處，依程序辦理。 

（二）獎懲情節重大者，應提學生獎懲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公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特別懲罰： 

○1 參加或組織不良幫派，屢勸不聽者。 

○2 違反政府法令情節重大者。 

○3 集體械鬥或打傷他人情節重大者。 

○4 竊盜行為情節重大者。 

○5 反抗師長，情節重大者。 

○6 其他特別不良行為者。 

前項特別懲罰，應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議決通過，校長核定後，再依下列規定處理： 

1.留校察看或由監護權人帶回管教者（每次以五日為限），管教期間，不以曠課計，輔導 

老師及導師應作家庭訪問，繼續予以適當之輔導。 

2.留校察看期間或由監護權人帶回管教後，如故態復萌，又犯校規者，應協調他校輔導     

其改變學習環境。 

3.在校外犯重大刑案者，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學生行為符合第一項規定者，應以特別輔導方式處理，其輔導由訓導處會知導師簽註意  

見，經校長核定後予以登記，交由輔導老師及班導師執行。 

柒、所有獎懲，全校教職員工均有提供參考資料之責任。 

捌、 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學生大過以上違規事件時，應秉公正及不公開原則，瞭解事實經過， 

    並應給予學生或其監護權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玖、學生獎懲委員會獎懲決議後，應作成裁決書，並記載事實、理由及獎懲依據，發函通知        

    學生及監護權人，必要時並得要求其監護權人配合輔導。 

拾、學生因重大違規事件經處分後，導師應追蹤輔導，必要時會同學校輔導單位協助學生改         

    過遷善，並由導師及輔導人員作成紀錄。對於應長期輔導者，學校得要求其監護權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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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並協請社會輔導或醫療機構處理。 

拾壹、學生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管教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於收到決定    

      書後二十日內以書面或言詞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前項學生申訴得由其監    

      護權人代理之。 

拾貳、學校應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成員包括學校行政人員代表、教師會或教師代表、     

      家長會代表、學生代表、社會公正人士，其組織及評議規定，由學校另行訂定之。本       

      校學生申訴案件依「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學生申訴案件實施要點」實施。 

拾叁、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不得兼任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委員。 

拾肆、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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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東勢區東勢國民小學校規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13 日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本校校務工作發展計畫。 

貳、目的： 

一、落實校規法治精神，符應學生心智發展，培養其自制自律與自我負責。 

二、尊重學生人格尊嚴，重視個別差異，提供其反省改進及學習成長機會。 

三、發揮教育愛與耐心，著重輔導與管教積極意涵，秉持比例原則來執行。 

參、實施對象：凡就讀本校之全體學童。 

肆、校規要點： 

一、尊敬師長，聽從師長指導及教誨。 

二、友愛同學，互助合作，尊重他人。 

三、遵守上課、上學、放學及學校其他作息時間，不遲到、不逗留。 

四、遵守交通規則及師長指揮，走路靠邊走，不嬉戲、不做危險動作。 

五、遵守班級及教室規定，聽從師長教導，並服從班級幹部合理指導。 

六、遵從學生自治幹部及校園糾察之糾正，守秩序、有禮貌、愛清潔。 

七、遵守學校及班級服裝儀容之規定，力求整潔、端莊、衛生、合宜。 

八、遵守校園安全規定，不在車道、停車場及未經許可之場所逗留、嬉戲或運動。 

九、遵守遊戲器材使用規定，愛惜及正常使用，並互相禮讓、維護安全。 

十、愛護學校及班級，不破壞公物、製造髒亂、從事具危險性之行為。 

十一、參加學校及班級各項學習活動，不無故缺席，並遵守各項活動規定。 

十二、維護自己及他人安全，嚴禁走廊與樓梯奔跑追逐或跨越護欄等行為。 

十三、參與班級及校園整潔工作，認真打掃、分工合作，並維護校園整潔。 

十四、到校後未經師長允許，不可向校外購買便當、飲料等任何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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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凡因事、病、公、喪假等無法上課，應告知教師或辦理請假手續。 

十六、到校後不可再外出，外出應由家人親自向教師申請，填妥外出單後，由家人親自 

帶離學校。 

十七、除了上學時段及校園開放時間以外，未經師長允許禁止進入校園。 

十八、遵守校園資訊倫理之行為規範。 

十九、其他富含有積極輔導與管教意涵之事項。 

伍、違規處置： 

一、依照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暨本校「學生獎懲輔導實施要點」執行。 

二、依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之實施原則及目的，由校方相關人員合宜處置。 

陸、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